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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1440069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济南市工商联：
[bookmark: _GoBack]您提出的“关于推进民营建筑企业农民工依法讨薪维权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提案”的提案收悉。近年来，市总工会把农民工会员发展和服务与切实维护农民工基本权益作为工会维权重点工作来抓,坚持公平对待的原则,积极推动形成尊重、善待、服务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市总工会加强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规范提升工会法律援助三级服务体系
各区县总工会按照有场地、有人员、有经费、有制度、有案源、有绩效“六有”标准健全完善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工作机制和形式。积极推动区县总工会实质性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二、突出援助重点，切实提升维权实效
继续对职工劳动报酬、社会保险方面的合法维权诉求要提供“零门槛”援助，力求应援尽援。联合劳动仲裁、法院对职工群体性、突发性劳动争议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对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典型案件，第一时间选派律师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三、充分发挥“四方联动”机制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
充分发挥工会、人社、司法、法院“四方联动”协调化解劳动关系矛盾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协调联动的常态化工作格局。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重点，落实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维权联动机制，推行“两书制度”。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室，与工会法律援助制度相衔接，建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制度，源头参与职工劳动争议案件、劳动经济纠纷的调解调处。
四、发挥农民工服务平台作用，精准服务农民工
    加大对泉诚农民工公益服务中心的扶持力度，在以槐荫农民工服务中心为平台，开展农民工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打造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阵地品牌；与济南市律师协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组建济南市工会律师志愿者服务队，开展职工法律宣传、咨询、讲座等服务活动； 联合济南市科普协会、亚健康防控协会、心理学会等开展“职工亲子科普游”、“冬病夏治三伏贴”走进一线职工、职工心理关怀企业行等系列活动。
五、与政府部门同频共振，共同做好农民工维权工作
    突出维护好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以工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契机，积极引导、支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积极培育和选树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典型。协同政府部门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建立欠薪报告制度，推动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落实，为实现2020年基本实现无欠薪目标做出工会贡献。




济南市总工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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